流程篇

五、毕业生个人档案转移流程


























【转档说明】

1、 毕业生档案材料一般包括：

· 高中阶段材料，如高中毕业生登记表、高考资料袋等。

· 大学阶段材料，如高校录取通知书、高校毕业生登记表、大学成绩单、就业报到证（白色联）、体检表、党团材料、其它材料等。

2、 转移档案的时间：

· 应届毕业生在取得毕业证书时凡就业手续齐全的，学校于每年7月底集中办理转移档案的手续。

· 应届毕业生在取得毕业证书后就业手续才齐全的，学校每年8月至12月每月为毕业生办理转移档案手续两次，时间为每月12日和27日。

· 应届毕业生于毕业年份年底还未能就业的，学校按待业记录，并于次年1月将毕业生档案转移至毕业生原户籍所在地的职业介绍所。

· 应届毕业生拟将个人档案留存学校两年或是委托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管理两年的，按相关规定由毕业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审核后按规定执行。

2、转移档案要求：

· 毕业生档案一般为机要转递或是管档机构专人提取，不可邮寄或个人携带。

· 毕业生档案接收机构必须具备人事档案管理资格。

3、其他规定：

· 获得《关于同意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办理本市户籍的通知》进沪就业的毕业生，其单位有集体户口并有档案管理资格的，学校可予以直接转档；否则档案将转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或单位委托的人才服务机构。

· 办理《上海市居住证》进沪就业的毕业生档案经上海市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确认委托管理的，档案转到中心，否则档案按规定转生源所在地。

· 已落实外地就业单位的毕业生，档案直接转到接收单位，单位没有档案管理资格的，档案则转到当地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或人才服务机构。

· 其它情况下的毕业生档案转移，按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毕业生就业政策办理转档手续。[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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